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日盈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盈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对日盈电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94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22,019,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93

元，可募集资金总额为174,610,67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3,077,477.48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141,533,192.52元。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6月21日全部到账，并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220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

资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

模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核准/备案批

文 

环保审批/备

案 

计划建

设周期 

1 
前挡清洗系统、大

灯清洗系统 
6,312.14 1,500.00 

武发改行审

备 [2015]332

号 

武环行审复

[2015]445 号 
12 个月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

模 

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核准/备案批

文 

环保审批/备

案 

计划建

设周期 

2 

雨量传感器、阳光

传感器、天窗控制

器 

4,263.46 4,263.46 

武发改行审

备 [2015]330

号 

武环行审复 

[2015]443 号 
12 个月 

3 
精密注塑件、汽车

小线束 
5,909.96 4,500.00 

武发改行审

备 [2015]331

号 

武环行审复 

[2015]444 号 
18 个月 

4 

长春日盈精密注塑

件及汽车小线束生

产建设项目 

12,148.92 3,000.00 

长发改审批

字 [2015]269

号 

长环建（表） 

[2015]120 号 
18 个月 

5 研发中心  3,379.00  889.86 

武发改行审

备 [2015]333

号 

武环行审复 

[2015]446 号 
12 个月 

总计 32,013.48 14,153.32 - - - 

注：2018 年 8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前挡清洗系统、大灯清洗系统项目”、“雨量传感器、

阳光传感器、天窗控制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 月 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公司决定将“长春日盈精密注塑件及汽车小线束生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拟结项或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本次拟结项“前挡清洗系统、大灯清洗系统项目”、“雨量传感器、阳光传

感器、天窗控制器项目”、“精密注塑件、汽车小线束项目”、“研发中心项目”，

拟终止“长春日盈精密注塑件及汽车小线束生产建设项目”。 

截止2019年7月31日，上述拟结项或终止的五个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0,919.60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合计3,556.9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资总额（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2） 

利息与理

财收益

（3） 

剩余募集

资金 

(4)=(1)-

(2)+(3) 

进度 备注 

前挡清洗系统、 1,500.00 1,508.55 9.2 0.65 100.57% 结项 



注：剩余募集资金中包括募集资金账户余额、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其中已经扣除

已支付上市发行费用和银行手续费等，下同。 

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

弃权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因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一定时间间隔，

上述具体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转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实际金额为

准。 

四、本次拟结项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一）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原因 

1、“前挡清洗系统、大灯清洗系统项目”结项原因 

本项目是在公司原有现代化工业厂房区内装修升级3,000平方米厂房，同时

引进国内外先进自动化设备，旨在进一步扩大现有产品汽车洗涤系统产品的生产

规模，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项目计划总投资6,312.14万元，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金额为1,500万元，实施主体为公司本部。 

截止目前，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1,508.55万元，并完成该项目的建设投资，

改善了公司产能不足的现状，并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前挡清洗系统、

大灯清洗系统项目”结项。 

大灯清洗系统 

雨量传感器、阳

光传感器、天窗

控制器项目 

4,263.46 3,280.59 20.72 1,003.59 76.95% 结项 

精密注塑件、汽

车小线束 
4,500.00 4,715.97 216.08 0.11 104.80% 结项 

长春日盈精密

注塑件及汽车

小线束生产建

设项目 

3,000.00 569.26 72.45 2,503.19 18.98% 终止 

研发中心 889.86 845.23 4.76 49.39 94.98% 结项 

合计 14,153.32 10,919.60 323.21 3,556.93 77.15% - 



2、“雨量传感器、阳光传感器、天窗控制器项目”结项原因 

本项目是在公司原有现代化工业厂房区内利用已建厂房、车间及相关配套设

施等，建设阳光、雨量传感器和天窗控制器生产线，项目产出产品主要包括雨量

传感器、阳光传感器和天窗控制器。项目计划总投资4,263.46万元，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为4,263.46万元，实施主体为公司本部。 

截止目前，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3,280.59万元，剩余募集资金1,003.59万元。

公司通过严格控制项目实施成本及费用，在保证项目品质及进度的前提下有效减

少开支，同时在现有的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进，提升工艺流程，进一

步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并达到该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改善了公司现有产品结

构，公司拟将“雨量传感器、阳光传感器、天窗控制器项目”结项。 

3、“精密注塑件、汽车小线束项目”结项原因 

本项目是在公司原有现代化工业厂房区内装修升级6,000平方米厂房，同时

引进国内外先进自动化设备，旨在进一步扩大现有精密注塑件产品的生产规模，

同时公司经过审慎论证后，决定将汽车线束行业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方

向，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项目计划总投资5,909.96万元，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为4,500.00万元，实施主体为公司本部。 

截止目前，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4,715.97万元，并完成该项目的建设投资。

该项目通过对厂房装修升级和引进国内外先进自动化设备，扩大了精密注塑件产

品生产规模，同时满足了公司及子公司日盈电子(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春日盈”）相关业务的新增需求，并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精密注塑

件、汽车小线束项目”结项。 

4、“研发中心项目”结项原因 

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主要是通过购置各种先进的研发设备及检测设备，提升

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项目计划总投资3,379.00万元，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为889.86万元，实施地点位于公司本部。 

截止目前，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845.23万元，剩余募集资金49.39万元。公司

在建设该募投项目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谨慎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投资



金，加强项目各个环节的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降低了成本和费用，同时在充

分利用现有技术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研发水平和成果转化速度，提高了公

司自主创新能力，达到了公司预期的目标，公司拟将“研发中心项目”结项。 

（二）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原因 

1、“长春日盈精密注塑件及汽车小线束生产建设项目”终止原因 

公司拟在吉林长春市绿园区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园区金鹏路357号的新现

代化工业厂房区内装修升级145,000平方米厂房，同时引进国内外先进自动化设

备，旨在进一步扩大现有精密注塑件产品的生产规模，同时公司经过审慎论证后，

决定将汽车线束行业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

要。项目计划总投资12,148.92万元，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为3,000.00万元，实

施地点位于吉林长春市绿园区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园区金鹏路357号，实施主

体为长春日盈。该项目建设期18个月。本项目建成后将新增1,700万只精密注塑件

以及1,500万件汽车小线束产品的生产规模，有助于扩大现有产品产能和改善产

品结构。 

截止目前，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569.26万元，剩余募集资金2,503.19万元。“长

春日盈精密注塑件及汽车小线束生产建设项目”与公司“精密注塑件、汽车小线

束项目”所投内容一致，仅是实施地点不同，原计划长春日盈募投项目是对公司

主要产品进行扩产并丰富现有的产品类型。鉴于目前汽车行业整体趋势下滑，汽

车零部件需求量减少，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的“精密注塑件、汽车小线束项目”

已有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进，提升工艺流程，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利

用率，使得公司现有设备的产能已经能满足公司及长春日盈子公司所有客户的需

求。为此，公司基于整体经营的实际需要以及出于更好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考虑，

拟将该募投项目终止。公司将根据后续战略规划和市场实际情况，如果未来该募

投项目产生的效益较好或市场需求扩大，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适时继续投入。 

（三）结项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结项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次募投资金项目结项或终止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

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将通过科学合理地调度生产，保证公司当前的需求。 

五、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率，公司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后的结余金额3,556.93万元及后续收到利息、理财收益等

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准。上述资金

将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完

成后予以注销或转为一般账户。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结项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结项或终止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

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降低财

务费用支出、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事项涉及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结项或终止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结项或终止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当前募投

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和市场竞争格局进行充分评估后的决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结项或终止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公司将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募投项目结项或终止后的

全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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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

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向晓娟                    宋建洪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